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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中國香精香料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公告（「該公
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已經分別與每位賣方訂立諒解備忘錄。除另有界定外，本公告所用

詞彙與該公告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注意到該公告出現無意的文書錯誤，並謹此澄清，根據第二份諒

解備忘錄，本公司須向第二位賣方支付可退還按金人民幣 30,000,000元（相等於約 36,000,000
港元）作為誠意金。

董事會亦謹此澄清，根據第三份諒解備忘錄，本公司須向第三位賣方支付可退還按金人民

幣60,000,000元（相等於約72,000,000港元）作為誠意金。

除以上所述外，該公告內所有其他資料保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香精香料有限公司

主席

王明凡

香港，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，即執行董事王明凡先生、李慶龍先生及錢武先生，非執行董事施

慧璇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偉民先生、吳冠雲先生及周小雄先生。


